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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潘静娴

近年来，“网约房”以灵活便捷的优势

走进大众生活，然而部分业主擅自将住宅

改为“网约房”对外经营，引发噪音扰民、

安全隐患、邻里矛盾等问题，成为关注焦

点。近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就审理

了一起因“网约房”而引发的纠纷案。

小周与小张是同一栋楼上下楼邻居，

双方房屋登记用途均为住宅，且二人是各

自房屋的所有权人。2023年房屋交付

后，小张擅自将该房屋改造为“网约房”，

并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房源、明码标价、接

受预订，用于短期住宿经营。

因该房屋长期作为网约房使用，其间

人员流动频繁、噪音扰民等问题突出，小

周及其他业主多次向公安机关、物业等投

诉反映，但问题仍难以解决。无奈之下，

小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小张停止对该房

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住宅原有用途。

法庭上，小张辩称“房屋是以自住为

主、出租为辅，交易形式符合普通房屋出

租的特征，且网约房不同于经营性用房，

只有属于旅馆业客房的网约房才属于经

营性用房”，认为自己不应承担停止经营

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小张通过网络平台

面向社会公众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

受不特定人员预订，按日出租、结算费用；

按照相关要求配置消防器材、登记入住人

员信息，并在房屋内配备酒水饮料等有偿

使用物品，提供清洁等住宿服务。

法官认为，上述行为有别于一般的

房屋租赁，其经营模式虽然与一般旅馆

业存在一定差异，但仍是为房客提供有

偿的住宿服务，其行为实质上已改变了

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

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业

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

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一致同意。小张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擅自“住改商”，侵害了相邻业主合法

权益，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法院

判决小张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

住宅用途。一审宣判后，小张不服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中，判断案涉房屋是否属于“住

改商”，核心在于房屋使用性质是否从

“满足居住需求”转变为“提供经营性服

务”。小张通过网络平台面向不特定公

众出租房屋，按日结算费用，还配套提供

消防设施、入住登记、清洁服务及有偿物

品等住宿相关服务，其经营属性与普通

房屋租赁中“固定承租人、长期使用、仅

提供房屋本身”的特征存在区别，实质上

已构成经营性住宿服务，属于典型的“住

改商”行为。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

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业态

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

界，房屋所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取利益时，

必须遵守相关规定，尊重相邻业主合法

权益。

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2月底，全国累计发电

装机容量39.5亿千瓦，同比增长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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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杜艳玲 竺麟泽
本报记者 陈毅人

日常生活中，乘客在公交站台上下

车时，因不慎摔倒引发的纠纷时有发

生。看似简单的一摔，实则涉及复杂的

法律关系——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

“侵权纠纷”？公交公司是否需要为此担

责？近日，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审结

的一起老人在公交站台摔倒案，为这个

问题提供了答案。

2024年12月，年过八旬的杨某在某

港湾式公交站台候车时，看到公交车进站

便快步赶车，却从站台走到路面时因未站

稳而摔倒受伤。在公交车司机及乘客协

助将其扶上车并送到终点站后，杨某疼痛

难忍，随即拨打120被送至医院。经检

查，杨某右股骨颈骨折，需手术治疗。杨

某认为，其摔倒是因为公交车停靠位置不

规范导致，且摔倒后驾驶员处置不当，使

得其事后无法确定事故成因，遂起诉公交

公司及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

赔偿金等共计19万余元。

公交公司辩称，公交车司机停车符合

规范，且杨某未上车，没有与公交公司形

成运输合同关系，不应由其承担相应责

任。保险公司则辩称，杨某摔倒系自身原

因所致，与公交车停靠位置无关，不属于

无接触事故，造成损害不在理赔范围

之内。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

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

失的事件。本案监控还原了案发场景，根

据视频显示，杨某在站台上快步行走时，

公交车已停稳，既未与杨某发生碰撞，也

未对杨某的行走造成妨碍，杨某摔倒的直

接原因是其自身未站稳，而非公交车司机

驾驶车辆违反交通规则或驾驶有误造成，

也非由其他意外事件造成，不构成交通事

故。同时，交警在事后介入，认为该案不

属于交通事故，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

也从侧面说明本案非交通事故。因此本

案应当认定为健康权纠纷，根据民法典有

关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案涉公交车停靠位置虽然稍靠

前，但仍在公交站台范围内，尚属合理，杨

某摔倒受伤系其自身未站稳导致，公交车

司机不存在过错，杨某基于健康权纠纷要

求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法院

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公共交通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安全的环境需要运营者和乘客共同维

护。法院在裁判时认定该案为侵权案件，

通过对“过错”这一核心要件的严格把握，

明确了公共交通运营者的责任边界，避免

了“出了事就要赔”的片面认知，有助于引

导公交公司按照规范运营，同时也鼓励他

们在合理范围内积极履行协助义务。另一

方面，该案也提醒广大乘客，在公共场所活

动时要时刻注意自身安全，不能因为赶时

间或其他原因而忽视基本的安全常识，同

时在主张权利时应当理性看待自身过失，

正确理解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合理预判

自身行为的风险。唯有双方各尽其责、相

互体谅，才能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心。

《北京青年报》
陈嘉森 宋佳伟 刘瑞珍

随着电商经济不断发展，二手

平台已经逐渐成为消费者交易闲置

物品的主要途径。二手平台“随需

随拍随得”的便捷性成为吸引广大

消费者的关键特征。“到手刀”是指

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

后以各种细微问题为由临时压价，

不降价就不确认收货或故意刁难卖

家的行为。

部分不法分子利用二手平台交

易的非接触性，诱导被害人脱离平

台验货保障进行交易，利用快递送

达与验货的时间差，制造虚假瑕疵

后砍价骗取被害人钱款，严重损害

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及二手市场交易

正常秩序。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

民法院依法审理了此类“到手刀”系

列诈骗案件。

2022年 10月至2025年 3月，

被告人金某作为北京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伙同周某

某、刘某某、宋某等人，在二手交易

平台收购二手奢侈品包过程中，通

过伪造瑕疵进而“砍价”的方式骗取

被害人钱款共计1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金某等

人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

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各被

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应予处

罚。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

刑四年三个月至十一个月不等刑期，

并处罚金共计20万元。

法官释法说，本案中，金某等人

通过二手平台寻找不特定卖家，拍

下二手奢侈品包后诱导卖家不走官

方验货渠道，直接将物品快递至金

某等人提供的虚假地址。快递员违

规操作，在明知快递已经成功送达

的情况下不在系统中点击妥投，为

金某等人伪造瑕疵创造时机。金某

等人伪造瑕疵后再行封装，又伙同

快递员录制虚假的开箱视频，使得

被害人误以为物品确实存在瑕疵，

进而降价出售，致使钱款被骗。各

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法官提醒：
交易各方应当坚持诚实信用原

则，共同落实主体责任，守护公平合

规的二手商品交易环境。

第一，卖家应当如实描述瑕疵

情况、商品质量等，买家应当及时签

收、如实评估商品等，双方发生纠纷

应当及时通过平台维权或报警处

理。避免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特别

是贵重物品，建议使用平台官方验

货方式。

第二，快递公司应当加强对快

递员的监管，快递员应当及时、如实

投送快递，杜绝违规操作。

第三，交易平台应当加强对异

常交易的风险提示，强化验货、签收

存证机制，支持纠纷快速判定；对多

次违规账号采取限制交易、公示、封

号等措施，净化交易环境。

假瑕疵真砍价？
“到手刀”套路终获刑

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引发邻里纠纷
法院：“住改商”须经业主一致同意

老人公交站台赶车摔倒，公交公司要担责吗？

发电装机容量增长


